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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余少鸣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余少鸣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对温州朗
德带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已依法转
让给余少鸣，余少鸣已付清全部债权转让款。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余少鸣履行相关义务，余少鸣作
为前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余少鸣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7 0664 2244
特此公告。 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余少鸣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10月9日

特别提示：本清单所列截至2017年8月28日的债权本金余额系前手债权转让金额，实际债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本表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主债务人

温州朗德带业有限公司

担保情况

浙江朗德实业有限公司、余建鸣、薛云飞、浙江联大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

抵押物

温州朗德带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在瑞安市汀田街道联西工业区的房产

账面本金余额

27700798.13元

账面利息余额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杭州萧富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杭

州萧富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该债权总额为1124.58万元，其中本金为623.73万元（债
权利息参考我司与转让银行签订的转让合同，实际利息依
据生效判决书（2013）杭萧商初字第3302号确认的方式计
算）。债务人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该户债权由浙江中力节能
玻璃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台艺天然石料有限公司、汤传兴、
洪美丽提供保证担保。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长城
公司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
关部门接洽查询。截至基准日2022年9月27日前，该债权

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

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担保）企业管
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
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
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7796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10月9日

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令交出土地决定方案告知书送达公告
林正东：

你坐落于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634-10号房屋（以下简
称征地房屋），位于该文成县苔湖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二
期）项目征地范围内。你未签订房屋补偿协议，现该项目协
议签订、搬迁期限已过，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2004年修订）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2014年修订）第四十五条、《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
（试行）》、《文成县苔湖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二期）工程项
目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方案》规定，参照《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征地房屋

作出〔2022〕文资规告8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方案告知书》
附《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 634-10 号征地房屋补偿安置方
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文资规告8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方案告知书》。
〔2022〕文资规告8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方案告知书》

主要内容为：“一、你（户）按期选择补偿方式的，我局将按你
（户）选择的补偿方式予以补偿；逾期不选择补偿方式的，我
局将决定对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634-10号房屋以产权调
换的方式安置202.75平方米，你（户）应支付产权调换房屋
价值差价111,305元，详情如下：1、安置房屋区位：文成县苔
湖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二期）工程项目A-04安置地块，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2、应安置面积：202.75 平方
米；3、应支付产权调换房屋价值差价111,305元；4、安置80、
130平方米住宅各一套，合计210平方米，指定住宅安置面
积超出住宅应安置面积7.25平方米，你（户）应支付安置面
积差价87,000元；5、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偿：69,279元；6、
搬迁费1463.12元，回迁时再支付1463.12元，临时安置费第
一期支付24个月计35,114.88元，之后按每月1463.12元按
月支付至交房后6个月。二、你（户）应当自本决定送达之
日起五日内到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领取房屋装饰装修价
值补偿款、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三、你（户）应当自本决定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腾退坐落于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

634-10号土地和房屋，交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验收、拆
除。如对我局认定事实、法律依据或补偿方案等有异议的，
可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陈述和申
辩意见，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我局将依法作出责
令交出土地决定。”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持身份证、户口簿等有效证
件 到 文 成 县 伯 温 路 苔 湖 新 区 21 幢 2 楼（联 系 电 话 ：
0577-59001723）领取〔2022〕文资规告 8 号《责令交出土地
决定方案告知书》，也可以登录文成县人民政府网（http://
www.wencheng.gov.cn/）上查看，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0月9日

浙江省社会风险评估促进会关于注销会员资格的公告
根据《浙江省社会风险评估促进会章程》《浙江省社会风险评估促进会会员管理办法》，以下单位已经不具备会员资格，特此公告。具体名单如下：

浙江省社会风险评估促进会
2022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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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20158

A0121173

A0121268

A0320085

A0321276

A0421354

A0621291

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

杭州交投二航院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后宇律师事务所

宿迁达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限公司龙港分公司

浙江浙顺律师事务所

江苏佳事得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测绘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

浙江诸暨众利风险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沈向明

余 渊

余学富

陈爱清

叶 果

包文敏

杨培军

序号 会员编号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8

9

10

11

A0621345

A0721368

C0320084

C0320104

绍兴市柯桥区东青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限公司

浙江杰正律师事务所

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

黄家东

何建平

周春波

童洪锡

序号 会员编号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扎根基层 听民情

“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离不开人大代表的支持与监督。

‘共享法庭’进驻人大代表联络站能增进社会大众对法院

审判执行工作的了解，同时，借助人大代表对群众急难愁

盼深入了解的优势，法院能深入践行法治保障全过程人民

民主工作。”椒江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周林光说。

人大代表联络站“共享法庭”通过借助人大代表根植

一线、贴近群众的优势，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全面构建收集

民情、反馈民意、解决民忧、民主监督的闭环基层治理

模式。

下陈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共享法庭”在座谈活动中

向人大代表分发反诈宣传册，并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普法

宣传。同时，人大代表对群众关心的劳动权益保障、流动

人口租房权益保障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下阶段，“共享法庭”联系法官将围绕群众的司法需

求，因地制宜开展普法活动，将为民普法落到实处，构建起

法官与人大代表及基层群众的联络纽带。

评议履职 馈民意

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高审判执行工作质效，人

大代表联络站召开民主评议会，对法院工作及部分法官履

职情况开展监督评议。

评议会上，法官们就多年的履职情

况及所思所想，与在场的人大代表进行

交流互动。

听完法官们的履职介绍和感悟后，

一位人大代表不禁感慨：“司法工作看似

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实则与社会大众息

息相关。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群众履行好司法监督职责，才

能创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更优质的司

法环境。”

线上联调 解民忧

“人大代表联络站+‘共享法庭’”开启了诉前解纷一

体共建新模式，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一线工作优势和影响力、打通司

法便民利民“最后一公里”，椒江法院邀请29名基层工作

经验丰富且具备专业特长的人大代表当调解员，他们参与

家事纠纷、物权纠纷、人格权纠纷、侵权责任纠纷、当事人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各类合同纠纷等案件的调

解工作。

椒江某科技公司是海门街道一家注册资本达10000

万元的规上企业，这家企业因经营需要向乐清某科技公司

陆续采购断路器产品，双方交易总价54195元。交易过程

中，双方因产品质量发生纠纷，乐清某科技公司为此向椒

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椒江某科技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并

在申请立案的同时一并递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椒

江某科技公司的对公账户。

9月27日，为妥善化解此案纠纷，海门街道人大代表

联络站“共享法庭”邀请区人大代表丁洋德参与调解。在

“共享法庭”内，乐清某科技公司的代理律师通过浙江移动

微法院，远程连线人大代表及联系法官，表达了企业的意

愿和诉求。

“双方争议的货款金额不多，冻结帐户对企业经营而

言反倒影响较大。”人大代表丁洋德作分析。联系法官根

据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从经济利益和社会效果等方面释

法明理，促使当事双方最终达成由椒江某科技公司于10

月15日前付清剩余货款34195元的调解协议，并在线申

请司法确认。当日，当事双方就收到了通过浙江移动微法

院发送的司法确认裁定书，这起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下阶段，椒江法院将继续把人大代表联络工作贯彻落

实到政治建设、审判执行、司法改革、队伍建设的各工作环

节，坚持强基导向，突出数智赋能，以人大代表联络站“共

享法庭”为纽带，架好沟通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连心

桥，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法院智慧、展

现法院担当。

当事人通过人大代表联络站当事人通过人大代表联络站““共享法庭共享法庭””远程连线区人大代表和联系法官远程连线区人大代表和联系法官，，

在线化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在线化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代表联络站、“共享法庭”联动，赋能椒江基层治理
通讯员 黄欢 王如歌

日前，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前所街道、三甲街道、海门街道及下陈街道等人大代表

联络站“共享法庭”接连揭牌，随即开展座谈活动，广泛征集意见建议。

将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共享法庭”融合建设，是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将司法服务触角

深度延伸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此前，椒江区人大常委会、法院与司法局联合发文《关

于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参与人民调解工作的试行意见》，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共享法庭”

融合建设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开辟新路径。目前，椒江区“共享法庭”入驻人大代表联络站已

实现镇、街全覆盖。


